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是否构成重组上市的说明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麟杰”、“上市公司”或“公

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北极光电（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极光

电”）100%的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含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但是本次

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重组上市，理由如下： 

一、关于重组上市的规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自控

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60 个月内，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导致上市公司

发生以下根本变化情形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 

（一）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二）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三）购买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净利润的比例达到 100%以

上； 

（四）购买的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净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五）为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占上市公司首次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

的董事会决议前一个交易日的股份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六）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虽未达到本款第（一）至第（五）

项标准，但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发生根本变化的其他情形。”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2016 年 11 月 23 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黄伟国变更为李兆廷，本次交

易上市公司不涉及向李兆廷及其关联人购买资产，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组上市。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重组是否构

成重组上市的说明》之签章页）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 月 5 日 

 

 


